
《房屋條例》
修訂建議（部分）

把嚴重濫用公屋行
為列為刑事罪行，而
不單是違反租約

•以金錢利益分租公屋
單位或授予許可（或
分許可）讓他人居住
於公屋單位；或

•租戶家庭不居於有關
單位並將其用於商業

用途

•最高可被判罰
款50萬元及
監禁1年

賦權獲授權人員檢查
個人資料

•如合理懷疑任何人在
屋邨內，從事違反
《房屋條例》的行
為，獲授權人員在驅
逐入侵者、進入和視
察屋邨內任何土地
時，可要求 「嫌疑
人 」 提供姓名、地
址、聯絡電話及身份
證明文件

•若無合理辯解下拒
絕提供資料，
最高可處罰
款1萬元及監
禁6個月

延長對虛假陳述及拒
絕提供資料罪的檢控
時效

•犯罪後6年內或於獲授
權人員發現罪行之後1
年內隨時提出法律程
序，兩者之中以較先
屆滿者為準

•與申請公屋單位時作
出虛假陳述的檢控時

效看齊

資料來源：
房屋局

為加強打擊濫用公屋，房屋委員會建議修訂《房屋條例》，包括將嚴重濫用
公屋行為刑事化，分租公屋單位或將單位作商業用途，最高可處罰款50萬元及監
禁一年。修例亦建議賦權獲授權人員檢查個人資料，若嫌疑人沒有合理辯解下
拒絕提供資料，最高可處罰款1萬元及監禁6個月；延長對虛假陳述及拒絕提供資
料罪的檢控時效等。房委會目標是本立法年度內完成立法，新條例明年生效，具
體實施日期會在草案列明，條例不具追溯力。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希望透過修例更好守護社會資源。有立法會議員及
房委會委員認為，修例可有效提升阻嚇力，打擊嚴重濫用公屋行為。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A3 要聞

濫用公屋列刑事
房委會倡修例 嚴打分租或商用

「白居二2024」小資料

▲房委會計劃修訂《房屋條例》，將嚴重濫用公屋列為刑事罪行，最高
可罰款50萬及判囚一年。

增配額多派籌 助青年購居屋
房委會資助房屋

小組委員會昨日通過
三項優化資助出售單

位安排，包括稍後接受申請的新一
期 「白居二」 將增加1500個配額，
全數撥予40歲以下的青年家庭及一
人申請者；在下一期居屋開始，40
歲以下申請購買居屋單位的白表青
年家庭及一人申請者、連續兩次未
能成功購買單位的申請人，可獲多
一個抽籤號碼。

房委會預期新安排實施後，白
表青年家庭及一人申請者成功購買
居屋的機會分別可增加40%及
10%，屢次向隅者的機會可增加
60%。

房委會將於今年第一季推出
「白居二2024」 ，配額將由原來的

4500個增至6000個，家庭及一人
申請者配額比例維持九比一。新增
的1500個配額為 「青年計劃（白居
二）」 配額，全數撥予40歲以下的
青年申請者。原有配額機會分配給
較優先的成功申請者，新增配額則
按隨後的優先次序分配給已選擇參
加 「青年計劃（白居二）」 的成功

申請者。
此外，房委會將由下一期居屋

開始推出 「青年計劃（居屋）」 ，
為40歲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及一人申
請者分派多一個抽籤號碼，以提升
他們購買單位的機會。至於屢次向
隅者可獲分派多一個抽籤號碼的安
排，將於下一期居屋及綠置居開始
落實。 大公報記者 鄭文迪

優化
安排

公屋刑事化Q&A
Q：租戶讓親戚或子女居住公屋單位，是否會觸犯新條例？

A：只要涉及金錢利益，例如租戶分房間予親戚並繳收租金，即為嚴
重濫用公屋行為，而不合資格人士亦不能長住公屋單位，可能違
反租約。

Q：家中私人補習或製作售賣用途的手工，是否觸犯新條例？

A：不屬於違法。

Q：新條例是否僅針對住戶？

A：修訂條例適用於租戶、分租戶、持證人、分證人，和其他協助嚴
重濫用公屋的人士，例如地產經紀等。

Q：長時間丟空單位是否屬於嚴重濫用公屋行為？

A：若租戶長時間丟空單位，但不涉及分租及商業用途等，不屬於嚴
重濫用公屋，毋須處以罰款及監禁，但房委會可按租約條款，發
出遷出通知書。但若租戶曾虛假申報，聲稱長期居住單位，卻長
時間丟空單位，則涉及虛假申報及拒絕提供資料罪行。

申請安排：今年第一季接受申請
申請費用：250元
配額數量：
6000個配額，包括4500個一般配
額（4050個家庭配額、450個一人
申請者配額），以及1500個青年
計劃配額（1350個青年家庭配
額、150個青年一人申請者配額）
入息和資產限額：
家庭申請者：月入上限6萬元；
資產上限123萬元
一人申請者：月入上限3萬元；
資產上限61.5萬元

資料來源：房委會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碧如表示，希
望透過刑事化減少嚴重濫用公屋個案。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攝

可罰50萬囚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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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
商議《房屋條例》修訂。修例涉及四項擬議
修訂方案，包括將嚴重濫用公屋變成罪行、
賦權獲授權人員檢查個人資料、延長對虛假
陳述及拒絕提供資料罪的檢控時效，以及其
他較簡單的技術性修訂等。

房署消息人士指，現時若公屋租戶嚴重
濫用公屋，房委會只有權終止租約，但沒有
權力檢控，阻嚇力輕微，建議若租戶涉嫌以
金錢利益分租單位，以及租戶家庭不居於有
關單位並將單位用作商業用途，定為嚴重濫
用公屋罪行，建議最高罰款港幣50萬元及監
禁1年，同時適用於租戶、分租戶和協助有關
行為人士，例如經紀等，但不設追溯期。

指定人員可檢查疑人身份證
房委會亦建議修例賦權獲授權人員，在

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人已經違反、正在違反或
即將違反《條例》時，可檢查可疑人的個人
身份，包括可要求出示身份證、提供電話、
地址等，若受查人在無合理辯解下拒絕提供
資料，即屬違法，可處罰款1萬元及監禁6個
月，幫助解決現時獲授權人員常面對的執法
及搜證困難。

消息人士指，獲授權人員通常為房屋事
務主任或以上級別，要求提供個人資料時會
出示職員證，所有提供的資料都會保密。

此外，房委會建議延長對虛假陳述及拒
絕提供資料罪的檢控時效。現時若有戶主或

成員涉及相關罪行，可於犯罪後2年內，或於
獲授權人員發現罪行後6個月內提出，兩者之
中以較先屆滿者為準，但根據房委會觀察，
部分個案再被發現罪行時已超出2年的檢控時
效，導致無法控告有關租戶。房委會建議，
將檢控時效延長，即於犯罪後6年內，或於獲
授權人員發現罪行後1年內提出，兩者之中以
較先屆滿者為準。

料明年生效 可起阻嚇作用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碧表

示，草擬修訂內容未最終敲定，預計下月到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簡介，爭取4月初提交
立法會首讀及二讀，並在本立法年度通過，
期望明年生效。她表示，濫用公屋對社會造
成很大經濟代價，希望透過刑事化減少嚴重
濫用公屋的個案，並起到一定阻嚇力，並非
訂下找出多少違規人士的硬指標。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在社交平台上表
示，今屆政府透過打擊濫用公屋，收回約
7000個單位，等同節省了逾70億元的建築費
用。團隊深感有關工作還有可以加強的地
方，包括如何在法例上加強阻嚇力，讓嚴
重濫用公屋成為罪行，違法者須負刑責，
以及如何賦予權力，讓團隊不會陷入可以驅
逐侵入者、卻無法核證有關人士身份的困境
等。

議員：研究將房協公屋納入條例
立法會議員、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梁文廣對修例表示歡迎，建議日後可制訂行
政指引，供前線人員執法時參考，遇到個別
複雜個案時，由管理層決定是否作深入調
查，避免使用過多調查資源，亦能避免影響
屋邨鄰里關係；他亦建議政府稍後應和房協
探討，研究將房協出租公屋納入《房屋條
例》規管的可行性。

房委會委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
為，建議的罰則具足夠阻嚇力。至於修訂條
例不設追溯期，他認為修例是為了警惕租戶
不要濫用公屋資源，認同當局集中處理日後
仍然無視法例的租戶。

全力營救受害者
大公報記者深入泰緬邊境，

調查電詐恐怖分子集聚地，引起
各界高度關注。為營救被非法禁
錮在當地的港人，保安局專責小
組日前前往泰國跟進事件，會見
泰國司法部、警方等高層，並拜
會中國駐當地大使館。泰國當局
表示重視事件，已成立高階委員
會督導相關工作。各界期待，在
各方努力下，受騙港人能盡快獲
救。

帶有恐怖組織特徵的東南亞
詐騙分子近年再度猖獗，暴行駭
人聽聞。僅過去半年間，特區政
府就接獲28名受害港人家屬的求
助，其中16人在特區政府全力協助
之下已脫離魔掌，返回香港，另
外12人仍在營救之中。受害者全部
是在泰國機場落機後，被犯罪組
織用車擄走到其他地方，這顯示
泰國是犯罪集團產業鏈條中的重
要一環，泰國政府有責任協助營
救受害者。

泰國是港人的熱門旅遊目的
地之一，東南亞更是香港重點拓
展的新市場，電騙事件愈演愈
烈，鬧得人心惶惶，嚴重影響港

人到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旅遊投資
的信心。旅遊業則指出，近期到
泰國旅遊的查詢明顯減少，更有
出於安全擔憂退票。有歌星考慮
風險因素，取消了一早籌備的演
唱會。

特首李家超昨日表明，保安
局會想盡一切方法營救受害的港
人，包括與中國駐外使館、國際
刑警及當地政府合作，並已將泰
國的旅遊警示提升為黃色。至於
是否進一步提升至紅色，李家超
表示會密切監察事態發展，並考
慮一攬子因素再作決定，他亦再
次呼籲市民要提高警覺。

泰緬邊境地區因為山高皇帝
遠，加上複雜的政治與民族關
係、軍閥割據等因素，近年成為
犯罪集團大本營。前年中國政府
與緬甸政府合作，摧毀緬北的四
大犯罪家族。過去一年，從緬甸
遣返的相關犯罪人員多達五萬。
演員王星事件曝光後，引起全社
會關注。有理由相信，在國家的
積極努力下，以及東南亞各國的
合作，電騙這一新型恐怖組織被
徹底鏟除，只是時間的問題。





多管齊下 確保公屋資源用得其所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昨日提

出修訂《房屋條例》，擬將嚴重濫用公
屋行為刑事化，違例者最高可罰款50萬
元及監禁1年。這一修例將大大提升嚴
重濫用公屋的成本，具有阻嚇作用，有
望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痼疾。

公屋是政府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保
障性住房，必須用得其所。然而，濫用
公屋問題一直存在，隨着近年公屋輪候
期不斷延長，劏房戶數量居高難下，濫
用公屋問題益發受到社會關注。新一屆
特區政府上台後，在拓土建屋爭分奪
秒，全力提效、提速、提量、提質的同
時，加大了打擊濫用公屋的力度。

特區政府於2023年10月開始推出多
項措施，包括收緊申報制度，要求住戶
由入住開始，每兩年申報一次居住情況
及是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截至2024年
10月，在兩輪申報的約34萬住戶當中，
合共約4000個住戶因不同原因主動交回
或被收回單位。當局還推出其他措施，
包括獎勵針對濫用公屋的舉報，同時與
運輸署合作，由調查公屋住戶擁有的車
輛入手，評估其資產總額是否超出入住
公屋資格。在內地擁有物業亦被納入資
產評估。

過去兩年間，政府一共收回約5000

個公屋單位，這些單位將被重新分配給
真正有需要的人。然而，儘管這些措施
有效，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濫用問題，
關鍵在於違規的成本太低。一來，有關
部門沒有執法權，搜證困難，濫用公屋
個案被曝光後，只能終止其租約、收回
其單位而已。二來，有些個案被告上法
庭，但現行法例下罰則甚輕。舉例說，
去年6月法庭判決五宗涉及申請公屋時
隱瞞資產及擁有住宅物業的個案，一眾
被告最多被罰款5000元及判囚14天，而
且是緩刑，根本是不痛不癢。

提高濫用公屋的成本才是解決問題
之道，這已是社會共識。房委會建議對
《房屋條例》作出兩方面的修訂，一是
將嚴重濫用公屋刑事化，罰則相應提
高；一是賦予獲授權人士的執法權，可
調查嫌疑人的個人身份，讓其由昔日的
「無牙老虎」 變成 「真老虎」 。再配合

鼓勵舉報等其他舉措，相信可收立竿見
影之效。

為避免影響合法公屋住戶，當局對
何謂 「嚴重濫用公屋」 作出定義。一是
以金錢利益出租或分租公屋單位，或租
戶不住單位而將單位作商業用途，協助
出租的地產經紀同樣犯罪；二是分租給
子女或親戚，一旦涉及金錢即屬違法，

若不涉及金錢，則被視為 「嚴重違反租
約行為」 ，可被終止租約；三是大部分
時間自住，短期出租一樣犯法；四是若
單位長期丟空，沒涉及分租或商業用
途，將被終止租約，但不會罰款及監
禁；五是租戶為幫補家計，在公屋單位
私人補習或手工製作，則不被視為違
法。

房委會方面指出，一旦通過修例，
嚴重濫用公屋即屬刑事罪行。就算是緩
刑，都會留下案底。對何謂犯法作出清
晰界定，就可以避免一些街坊因擔心觸
犯刑法而心存憂慮。可見有關部門在修
訂法律時，在有效打擊和人道關懷方面
作出了適當的平衡，一方面打擊嚴重濫
用公屋，確保公共資源得到合理利用；
另一方面豁免公屋租戶有幫補家計需要
的特殊情況。

其實，香港現行的不少法例都已過
時，有些已是幾十年前甚至百年前訂立
的條文，與現實早已嚴重脫節，阻嚇力
遠遠不足，讓別有用心者有機可乘。譬
如霸佔公地、公海行為，又譬如豪宅僭
建問題，有些已成積重難返之勢。有關
部門要盡快梳理有關法律和條例，與時
俱進，作出適當修訂，這是香港作為法
治之區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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